
淄博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 抽查内容 抽查依据 抽查方式
抽查比例  
和频次

备注

1
医疗机构
监督检查

市级医疗卫
生单位

机构、人员依法执业

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一款：“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
的监督管理工作。”
2、《执业医师法》第四条：“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
全国的医师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工作。”
3、《护士条例》第五条：“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全
国的护士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护士监督管理工作”

实地核查、
书式检查

抽查每年不
少于1次，
抽查比例实
现全覆盖

2
传染病防
治监督

市级医疗卫
生单位

1、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的传染病防治管理监
督；
2、医疗机构的传染病
防治监督；
3、采供血机构的采供
血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监
督；
4、对用于传染病防治
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单
位进行监督。

《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
(一)对下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履行本法规定的传染
病防治职责进行监督检查；(二)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三)对采供
血机构的采供血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四)对用于传染病
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饮用
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
安全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五)对传染病菌种、毒种和
传染病检测样本的采集、保藏、携带、运输、使用进行
监督检查；(六)对公共场所和有关单位的卫生条件和传
染病预防、控制措施进行监督检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对传染病防治重大事项的处理。
”

实地核查、
书式检查

抽查每年不
少于1次，
抽查比例实
现全覆盖



3

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
生物安全

管理

市级医疗卫
生单位

1、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
生物安全管理监督；
2、医疗机构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生物生物安全
管理监督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
依照各自分工，履行下列职责：（一）对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样本的采集、运输、储存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
室是否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进行监督检查；（三）对
实验室或者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培训、考核其工作人员以
及上岗人员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四）对实验室是否
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从事病原微生
物相关实验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应当主要通过检查反映
实验室执行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标准和”
要求的记录、档案、报告，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实地核查、
书式检查

抽查每年不
少于1次，
抽查比例实
现全覆盖

4
疫苗预防
接种监督

市级医疗卫
生单位

1、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疫苗的采购、储存、分
发管理监督；
2、疫苗接种单位采购
、保管、接种管理监督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五十条：“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下列监
督检查职责：（一）对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免疫规划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二）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
与预防接种相关的宣传、培训、技术指导等工作进行监
督检查；（三）对医疗卫生机构分发和购买疫苗的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主要通过对医疗卫生
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所作的疫苗分发、储存、运输和接
种等记录进行检查，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必要时，可以
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卫生主管部门对监督检查情况应当
予以记录，发现违法行为的，应当责令有关单位立即改
正。”

实地核查、
书式检查

抽查每年不
少于1次，
抽查比例实
现全覆盖

5
消毒产品
卫生监督

市级医疗卫
生单位

防疫、检疫、监督措施
落实情况

1、《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
责：(四)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单位进
行监督检查”
2、《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
部门对消毒工作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一)对有关机
构、场所和物品的消毒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二)对消毒
产品生产企业执行《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三)对消毒产品的卫生质量进行监督检
查；(四)对消毒服务机构的消毒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
查；(五)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采取行政控制措施；(六)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实地核查、
书式检查

抽查每年不
少于1次，
抽查比例实
现全覆盖



6
传染病疫
情报告监

督

市级医疗卫
生单位

1、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的传染病疫情报告监
督；
2、医疗机构的传染病
疫情报告监督；
3、采供血机构的病疫
情报告监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
法》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对本行政区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
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指导。”，第三十四条：
“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在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具体负
责本行政区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
息报告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实地核查、
书式检查

抽查每年不
少于1次，
抽查比例实
现全覆盖

7
医疗废物
管理监督

市级医疗卫
生单位

1、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废物管理监督；
2、医疗机构医疗废物
管理监督；
3、采供血机构医疗废
物管理监督。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职责分工，对医疗卫生机构
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进行监督检查。”，第三十五
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从事医疗废物
的收集、运送、贮存、处置中的疾病防治工作，以及工
作人员的卫生防护等情况进行定期监督检查或者不定期
的抽查。”

实地核查、
书式检查

抽查每年不
少于1次，
抽查比例实
现全覆盖

8
医院感染
及消毒隔
离监督

市级医疗卫
生单位

1、医院感染管理的规
章制度及落实情况；
2、针对医院感染危险
因素的各项工作和控制
措施；
3、消毒灭菌与隔离、
医疗废物管理及医务人
员职业卫生防护工作状
况；

《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
门对消毒工作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一)对有关机构
、场所和物品的消毒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五)对违反本
办法的行为采取行政控制措施；(六)对违反本办法的行
为给予行政处罚。”

实地核查、
书式检查

抽查每年不
少于1次，
抽查比例实
现全覆盖

9
传染病疫
情控制监

督

市级医疗卫
生单位

1、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传染病防治工作监督；
2、医疗机构传染病防
治工作监督；
3、采供血机构采供血
活动监督。

《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
责：(一)对下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履行本法规定的
传染病防治职责进行监督检查；(二)对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医疗机构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三)对
采供血机构的采供血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实地核查、
书式检查

抽查每年不
少于1次，
抽查比例实
现全覆盖

10
放射诊疗

监督
放射诊疗单

位
放射诊疗管理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三条：“卫生部负责全国放射
诊疗工作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放射诊疗工作的监督管理。”

实地核查、
书式检查

抽查每年不
少于1次，
抽查比例实
现全覆盖



11
职业卫生

监督

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职
业病诊断机

构

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
诊断、职业病鉴定

1、《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第三条：“国家卫生计生
委负责全国范围内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监督管理。县级
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职业健康检查工
作的监督管理；结合职业病防治工作实际需要，充分利
用现有资源，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加强职业健康检查
机构能力建设，并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
2、《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实地核查、
书式检查

抽查每年不
少于1次，
抽查比例实
现全覆盖

12
公共场所
卫生监督

全市公共场
所经营单位

7类20种（一）宾馆、
旅店、招待所；（二）
公共浴室、理发店、美
容店；（三）影剧院、
录像厅（室）、游艺厅
（室）、舞厅、音乐
厅；（四）游泳场
（馆）（五）展览馆、
博物馆、美术馆、图书
馆； （六）商场
（店）、书店；（七）
候诊室、候车（机、
船）室。 

1、《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条：“各级卫生防疫
机构，负责管辖范围内的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
2、《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实地核查、
书式检查

抽查每年不
少于1次，
抽查比例实
现全覆盖

13
生活饮用
水卫生监

督

全市集中供
水单位和二
次供水单位

卫生管理制度、水质处
理过程、健康查体、自
检能力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卫
生部主管全国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卫生监督工
作。”

实地核查、
书式检查

抽查每年不
少于1次，
抽查比例实
现全覆盖



14
涉水产品
卫生监督

全市涉水产
品生产企业

卫生管理制度、生产过
程、原料产品存放、产
品标识、生产环境卫生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卫
生部主管全国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卫生监督工
作。”

实地核查、
书式检查

抽查每年不
少于1次，
抽查比例实
现全覆盖

15
学校卫生
监督执法

驻淄大学、
市管中学、
市直幼儿园

传染病防控、生活饮用
水、学习生活环境等

1、《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四条：“教育行政部门负责
学校卫生工作的行政管理。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学校卫
生工作的监督指导。”
2、《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条：“各级卫生防疫
机构，负责管辖范围内的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
3、《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风饮用水卫
生监测工作。供水单位的供水范围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由
该行政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其饮用水卫生监督
监测工作；供水单位的供水范围超出其所在行政区域内
的，由供水单位所在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负责饮用卫生监督监测工作；供水单位的供水范
围超出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由该供水单位的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负责其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铁道、交通、民航
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卫生监督机构，行使卫生部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饮用水卫生监督职责。　”　

实地核查、
书式检查

抽查每年不
少于1次，
抽查比例实
现全覆盖


